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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证暂行条例 》第三条规定
“

公证处是国家

公证机关
” 。

可见
,

公证处是国家机关
,

但它是什么

样的国家机关
,

法律
、

法规没有明确
。

正 因为如此
,

对公证机关的性质认识不 一
。

归纳来看
,

人们根据

不同的标准对公证机关至少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认

识 一是认为公证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
,

以 自己的

名义代表国家行使公证职能
,

其在职权范围内作

出的公证行为具有法律效力
,

并能以 自己 的名义

独立承担法律后果
。

二是认为公证机关是司法机

关
。 “

我国具体的司法部门有 审判机关
、

检察机

关
、

侦查机关
、

执行机关 监狱
、

劳改机关等
、

公证
机关

、

仲裁组织等
” 。

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司

法机关的范围
,

这种划分只是在历史发展中
,

公证

机关被认为具有司法性质或其发挥的作用及其活

动产生的效果与司法机关相同或近似
。

三是把公

证机关从司法行政机关体系 中相对分离出来
,

将

公证机关确定为事业单位
。

毋庸置疑
,

把公证机关

改制为事业单位没有法律依据
,

它的出现是司法

行政机关改革的试点产物
。

此外
,

也有人从公证机

关发挥作用方面笼统地称其为
“

法律服务机关
” 、

“

司法证明机关
”

等
。

由此可见
,

我国公证机关的性质因缺乏 明确

的立法规定和权威性的司法解释而处于不稳定状

态
,

公证机关性质不明确也影响了它的法律地位

及其职能发挥
。

因此
,

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

下
,

要发挥公证机关的职能作用
,

必须在立法中明

确公证机关的性质
、

地位
。

也就是说
,

公证机关的

性质和地位须以法定标准来确定
,

而 不是其他标

准
。

第一
,

公证机关不宜作为国家司法机关来对

待
。

首先
,

迄今为止
,

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公证

续
,

这种与国家有关法律
、

政策相俘的合同系无效

合同
。

无效合同造 成 的经济损失
,

应由过错贵任方

承担
。

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有过错
,

理应各自承担相应的

贵任
。

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 公司返还 丙处的

余万元房地产开发资金
、

并按 同期同类货欲支付利息
,

给付产权处平整土 地等所支 出的费用是 正 确的
。

对

公司耍求丙处继续一行合同或赔偿合同无效后造成的

经济损失 丙处要 求 公 司赔偿其与案界人 丙市证券

公 司等约定 的触资利 息及 向甲市 贸易 商行支 付 的
咨翻

、

劳务费
,

均缺乏 , 实和法律依据
。

因该合同从签

订之日起就无效
,

它不发生当事人所期望的财产后果
,

更不包括可一利益的获裕等间接的经济损失
。

某省高

级人民法院到决驳回双方当 , 人的上述无理的诉讼请

求并无不 当
。

结论 某离院的到决
,

认定事实清楚
,

适 用法律正

确
,

为 班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
、

判决本案打下 了 扎

实的基础
。

机关属于 国家司法机关
,

把公证机关视为司法
机关的 一部分

,

一是由于隶属地位
,

二是我国司

法机关的历史传统
。

例如
,

年 月 日
,

中

央 人 民政府委 员会颁布的《中华 人 民共和 国人

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 》规定
,

公证由县级 人 民法

院和中央及大行政区直辖市人民法院管辖
。

实

际上
,

我国有些法律明文将公证人员排除在司

法工作人员的范畴之外
,

如刑法第 条规定
“

本法所说的司法工作人 员是指有侦讯
、

检察
、

审判
、

监管人犯职务的人员
。 ”

其次
,

从法制史角

度考察
,

司法 一词最早是与审判联 系在一起
,

司

法 几乎是审判的同义词
,

甚至在当代某些西方

国家中
,

司法 一词几乎就限于审判
,

司法机关就

是指法院
。

而公证机关的活动则是 由证明活动
、

确认活动和 含有确认因素的证明活动新组成的

一系列非诉讼活动
,

它也不具备司法机关对被

破坏的法律关系的补救功能
,

事实上 在公证之

前
,

一 旦某一法律行为或关系被破坏
,

公证机关

就拒绝对此进行调整
。

第二
,

公证机关不能作为事业单位来对待
。

在我国
,

事业单位不属于国家机关的范畴
。

其活

动也不具有强制性
。

公证机关的公证权是国家

法律赋权或授权的产物
,

是对国家权力一种分

享
,

其运行机制具有强制性
,

例如必须公证的法

律行为
、

关系和事件未经公证便不具备合法的

法律行为
,

从而限制特定社会主体从事特定行

为
。

又从《民事诉讼法 》规定来看
,

公证文书一经

生效就具有不可替代的强制效力
,

除非经人 民

法院裁定撤销
,

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犯它的

效力
。

显然
,

公证机关不以当事人的意志或授权

来从事公证法律行为
。

尽管公证机关可根据当

事人的申请对非必须公证事项进行公证
,

具有

法律服务的性质
,

但与当事人之间绝非平等的

契约式关系
。

公证机关可依职权不予受理
、

拒

绝
、

变更或撤销公证
。

如果将公证机关改制为事

公证机关的法

贺海仁律

地位

业单位
,

就会出现一些无法解释或不能克服的障碍
。

第三
,

公证机关应是国家行政机关
。

行政机关是权

力机关的执行机关
,

行政机关依照宪法
、

法律
、

法规或

规章对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进行有序化管理
,

是法律

的执行主体
。

首先
,

公证机关是对法律规定的法律行
为

、

法律文书和法律事件的事实性
、

合法性进行审查
,

即这种审查既对法律行为
、

文书和事件进行程序性审

查
,

也进行实体性审查
,

是对法律行为
、

文书和 事件的
全面审查

,

是实现立法 目的
,

维护社会秩序正常运转强

有力工具
,

也是政府通过运 用公证权实现政府职能和

对社会调控的有效手段
。

其次
,

公证权的行使须依法进

行
,

无法律即无公证行为
,

这与
“

无法律即无行政
”

的行

政法制原则是一致的
。

再次
,

公证机关作为国家行政机

关可树立公证机关的权威性
,

维护法律的公正
、

严明
。


